
合职院教〔2020〕102 号

关于印发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出国（境）学习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各部门、各二级学院：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出国（境）学习实施细则（试行）》

经校长办公会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 12 月 18 日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出国（境）学习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合肥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出国（境）管理，保证

各类国际交流项目规范、健康、有序运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

法》、《合肥职业技术学院学籍管理实施办法》等相关规定，结合

我校国际交流合作实际情况，制订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对象为合肥职业技术学院国际交流项目、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公派出国项目等各类申请出国（境）学习的学

生。

第二章 申请与审核

第三条 申请

（一）申请条件

学生须满足以下条件：

1.热爱祖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纪守法，思想品德优良；

2.遵守学校规章制度,无校级记过以上（含记过）处分；

3.学习成绩及外语能力符合项目合作外方（境外）学校的入学

要求；

4.出国（境）前，应按培养计划修完国内规定的课程；

5.缴清在校就读期间的各项费用；

6.身心健康，能够顺利完成国（境）外学习和生活。



7.具备国（境）外学习和生活的经济能力；

8.根据项目合作外方（境外）学校的要求购买医疗及意外人身

伤害保险；

9.符合项目合作外方（境外）学校规定的其他申请条件。

（二）申请流程

1.报名申请：学生到所在二级学院报名，填写《合肥职业技术

学院学生出国学习申请表》（附件1）并提交相关支撑材料；

2.材料复核：二级学院对申请材料进行复核并出具意见；

3.网上申请：通过申请复核的学生按照项目合作外方（境外）

学校相关规定，在二级学院指导下按时完成出国（境）学习的网上

入学申请,由项目合作外方（境外）学校独立审核。

第四条 审核与派出

1.录取备案：学生收到项目合作外方（境外）学校录取通知后，

1周内到二级学院和外事办登记备案；

2.签证办理：登记备案后，学生到使（领）馆办理签证；

3.学生取得签证后，1周内填写《合肥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出国

（境）审批表》（附件2）并提交相关附件材料；

4.由二级学院、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对学生提交的《合肥职业技

术学院学生出国（境）审批表》进行审批。

第三章 学籍管理

第五条 学籍管理

1.学生在国（境）外学习期间，学校为其保留合肥职业技术学

院学籍，学生按要求缴纳项目合作外方（境外）学校规定的各项费



用，在项目合作学校的学习时间计入学习规定的在校年限；

2.学生出国（境）学习之前，应参加由学校教务处安排的电子

图像采集，用于合肥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证的办理以及在“中国高等

教育学生信息网”中备案学历信息；

3.学生在项目合作外方（境外）学校发生休学、延长学习期限、

更换外方学校等学籍异动情况，应在获得外方（境外）合作学校同

意后，主动与二级学院联系，办理相应审批和备案手续；

4.学生在专业最长学习年限内不能在国（境）外完成学业时，

可提出返校复学申请，经双方学校批准后，由二级学院安排相应年

级继续学业，及毕业资格审核，按国内对应专业培养标准执行。

5.学生每学期期末应向二级学院提交国（境）外学习的有效成

绩单备案，否则视为脱离项目学习。

第四章 课程管理与学分认定

第六条 课程管理

1.学生在国（境）外项目合作学校完成学业需修读的课程，由

二级学院负责向学校教务处备案，并告知学生；

2.对于在国（境）外未完成学业的学生，二级学院在学生复学

时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确认已修学分及补修课程，制定课程补修

计划。

第七条 学分认定

1.学生须在毕业当年5月31日前返校报到，办理恢复学籍及学

分认定手续；

2.学生在项目合作外方（境外）学校修读成绩的转换与认定，



按《合肥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课程成绩考核与管理实施细则》（院办

发〔2017〕41号）执行。

第五章 学生管理

第八条 学生抵达国外项目合作学校后，应于1周内将国外住

址、联系方式等相关信息告知二级学院，并由二级学院在外事办备

案。在国（境）外学习期间，应遵守所在学校的规章制度和所在国

的法律法规，尊重当地的民风习俗和宗教信仰；加强自我管理，每

学期向二级学院提交书面总结汇报境外学习和生活情况。

第九条 项目合作学校负责学生国（境）外学习日常管理，二

级学院指定专人负责与学生联系沟通，及时了解学生思想、学习和

生活情况，并进行针对性指导，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

第十条 学生应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自觉维护国家形象和

利益，不做任何有损国家尊严的事情，遇到重大事情应及时向学校

和中国驻当地使（领）馆或机构报告。在国（境）外若有重大违规

违纪或因健康原因不宜在外学习者，学校可提前召回学生，并按相

关规定处理。

第十一条 二级学院在国（境）外设学生分会，搭建学校与国

（境）外学生联系沟通的桥梁。国（境）外学生党员应遵守党章规

定，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第十二条 学生出国（境）逾期，擅自超过批准返校时限未返

校者，学校将根据相关规定给予处分，直至退学处理。欲延长留学

期限者，需在期满前60天向二级学院提交书面申请，学院根据学生

在外学习的综合表现进行审核，并在收到申请后30天之内予以批



复。如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以上情况，由学校报告上级主管部门后

处理。

第六章 学业证书管理

第十三条出国（境）学生国（境）外学业证书的管理按照项目

合作学校相关规定执行；达到合作学校毕业要求的学生，由合作学

校按照该校相关规定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如有）。

第十四条出国（境）学生国（境）内学业证书的管理参照《合

肥职业技术学院学籍管理实施办法》（院办发〔2017〕39号）和《合

肥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毕业与结业管理实施办法》（院办发〔2017〕

42号）执行；达到学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要求的学生，由学校按照

相关规定颁发毕业证书。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学校教务处、外事办、

学生处、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

附件：

1.合肥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出国（境）学习申请表

2.合肥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出国（境）学习审批表



附件 1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出国（境）学习申请表

申请院校名称

学习起止时间

申请人信息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班级 学号 手机号

身份证号 户口所在地

家长信息

父亲姓名 工作单位

单位电话 手机号

母亲姓名 工作单位

单位电话 手机号

家庭住址

学业情况

学分绩点 外语水平

不及格课程

（截止填表日期）

荣誉及特长

（在校期间获院级以上（含院级）荣誉、奖学金等及技能、特长）



出国（境）经历

时间 国别 出国（境）事由 是否有拒签经历

1. 我谨声明，我已如实和完整填写了上述内容，并对其真实性负责；

2. 我清楚该项目办学性质与要求，承诺遵守接收学校（机构）的规章及管理，

承诺遵守接收地当地的法律法规。

申请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我谨声明，我已清楚该项目国外（境外）学习要求，并支持学生_________

赴________国（境）_____________________（学校）学习深造。

家长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辅导员意见

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二级学院

意见
学院负责人签字： 学院公章：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学校负责人签字： 学校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一式三份，一份由申请人保管，一份由所在学院存档，一份由教务处存档。



附件 2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出国（境）学习审批表

个人

情况

姓名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院系 班级 学号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项目

情况

项目名称
派出国家

或地区

项目期限
短期（3个月及以内）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长期（3个月以上）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项目性质
校际（企）合作公费项目 校际（企）合作自费项目

政府资助项目 其他

项目内容

课程学习 科研合作 学术会议 交流访问

攻读学位 海外实习 其他

（审批时需携带协议书、邀请函等文件的原件、复印件）

个人

承诺

本人申请在项目规定时间内保留学籍。本人承诺按照批准时间如期返

校，若逾期两周未返校报到，同意按退学处理。

签名： 年 月 日

辅导员

意见

（学业及表现概况，是否同意该生出国（境）。）

辅导员签字： 年 月 日

二级

学院

意见

（该生是否违纪或受处分，是否符合申请条件，是否同意该生按项目

时间出国（境）。）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

意见

同意保留学籍。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办公室

意见

经审核，该生符合校内审批程序，同意办理出国（境）手续。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注：出国（境）学生必须在规定日期返校并完成报到、恢复学籍等手续。每位学生

必须在返校两周内向教务处和所在学院提交 1份“出国（境）学习交流报告”，主要

内容包括：出访项目、时间、内容、体会与建议等。


